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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五五”时期本溪市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建议

范洪敏 张紫薇

一、本溪市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点

1.老年人口规模大、水平高且增速快

2010-2020年本溪市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从 259390人增加到 384711

人，所占总人口比重从 15.17%上升到 29.01%，比全省高 3.29个百分点，且明显

高于沈阳、大连等省内其他 11个地级市，仅低于抚顺市和丹东市 1.84和 0.03个

百分点。十年间增加了 13.84%，年均提高 1.4个百分点，而全省年均提高仅 1.03

个百分点。

2010-2020年本溪市 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从 176585人增加到 253394

人，所占总人口比重从 10.33%上升到 19.11%，比全省高 1.69个百分点，仅仅低

于锦州市、抚顺市、丹东市、辽阳市 0.76、1.16、0.88、0.35个百分点。十年间

增加了 8.78%，年均提高 0.88个百分点，而全省年均提高仅 0.71个百分点。



整体上看，本溪市老年人口呈现出规模大、水平高、增速快特征，即将进入

超龄化社会。

2. 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矛盾突出

2010年本溪市城镇与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分别为15.20%和15.10%，

城镇比乡村高 0.1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分别为 10.73%和 9.18%，

城镇比乡村高出 1.55个百分点。但 2020年，城镇与乡村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

重分别为 27.62%和 34.38%，乡村比城镇高 6.76个百分点；同时，65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比重分别为 17.99%和 23.44%，乡村比城镇高 5.45个百分点，表明本溪市

城乡人口老龄化开始出现“倒挂”现象，并逐渐突出。随着未来城镇化水平的进一

步提高，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程度还将进一步加深。

3.高龄化、空巢化、独居化特征显现

高龄化趋势明显。2020 年，本溪市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3.27%，占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 11.15%，比全省高出 0.35个百分点。这

意味着 100个老年人里面有将近 12个 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本溪市人口高龄化

特征明显。

空巢化、独居化特征显著。2020年本溪市 60岁及以上和 65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家庭户中，单身老人（不包括与未成年同住）、双老户（不包括与未成年同住）、

多老户均占有一定的比例。其中，一对夫妇俩共同居住家庭户占 60岁及以上和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家庭户比例分别为 31.75%和 27.04%。而仅有一个老人居住

的家庭户所占比例也较高，分别占 60岁及以上和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家庭户比

例为 25.54%和 26.18%（见图 1），这意味着平均 5个老年人口家庭户中，至少

有 1户为只有一个老人居住的“空巢家庭”。

二、“十五五”时期本溪市人口老龄化变化趋势

1.年龄中位数持续上升

不同生育与迁移水平方案下，本溪市年龄中位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

其中，低生育低迁移方案下，“十五五”期间，本溪市年龄中位数不断上升，从 2026

年的 54.11岁快速提高到 2030年的 57.15岁，年均提高 0.76岁；中生育中迁移方



案下，年龄中位数从 2026年的 53.75岁提高到 2030年的 56.12岁，年均提高 0.60

岁；高生育高迁移方案下，年龄中位数从 2026年的 53.58岁提高到 2030年的 55.61

岁，年均提高 0.52岁。

2.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不断提高

由于本溪市生育政策调整在短期内仅仅对出生人口规模产生影响进而导致

总人口规模发生变化，而不会影响“十五五”时期内老年人口规模。因此，本溪市

“十五五”时期内老年人口规模变动更多是由于不同人口迁移方案导致的。结果显

示，低中高迁移方案下，“十五五”时期本溪市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和 65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其中，低迁移方案下，60岁老年人口

规模从 2026年的 49.47万人快速提高到 2030年的 54.08万人，增加了 4.61万人，

年均增长速度在 1.80%左右。相应地，老年人口比重从 39.56%增加到 45.57%。

65岁老年人口规模从 2026年的 33.60万人快速提高到 2030年的 41.35万人，增

加了 7.75万人，年均增长速度在 4.24%左右。相应地，老年人口比重从 26.88%

增加到 34.85%①。

表 1 “十五五”时期本溪市老年人口规模

年份

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万人） 60岁及以上人口规模（万人）

低迁移

方案

中迁移

方案

高迁移

方案

低迁移

方案

中迁移

方案

高迁移

方案

2026 33.60 33.93 34.21 49.47 49.94 50.32

2027 35.04 35.50 35.88 50.36 51.01 51.52

2028 37.79 38.38 38.87 51.84 52.69 53.32

2029 39.73 40.48 41.07 53.03 54.09 54.85

2030 41.35 42.27 42.97 54.08 55.37 56.25

3.年龄金字塔上宽下窄趋势愈发明显

随着未来老年人口规模与比重进一步上升，同时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80

岁以上高龄老年群体规模与比重也逐步上升。低迁移方案下，2026年 80岁以上

高龄老年人口规模达到 5.5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4.41%，2030年达到 6.88万

① 中迁移和高迁移方案下老年人口规模与比重见表 1.



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5.80%。中迁移方案下，2026年 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规

模达到 5.5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4.37%，2030年达到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5.63%。高迁移方案下，2026年 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规模达到 5.62万人，占

总人口比重为 4.36%，2030年达到 7.1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5.57%。但无论是

低迁移方案还是中高迁移方案，2030年，人口年龄金字塔呈现上宽下窄的年老形

态趋势愈发明显（见图 1、图 2、图 3）。

图 1 低生育低迁移方案下年龄金字塔



图 2 中生育中迁移方案下年龄金字塔

图 3 高生育高迁移方案下年龄金字塔

三、“十五五”时期本溪市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

1.相对降低整体消费规模与边际消费倾向

以扩大内需为战略节点，全面促进消费，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是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重要着力点。但通常老年群体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均不如劳动年龄人口，回

归估计发现本溪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每增加 1%，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0.38%。而本溪市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 1%，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提高 0.87%。同

时，2015-2023年本溪市边际消费倾向基本处于下降通道，从 0.75下降到 0.68，

与老年人口比重呈现此起彼伏变化趋势。这意味着本溪市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加

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不断下降会降低社会整体消费规模和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将

不利于促进国内国外双循坏尤其是国内大循环的内需消费。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性别、不同年龄、退休前不同职业等老年群体消费模式、

消费习惯均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会导致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在老年人口内部出

现分化，尤其是“60后”新生代低龄老年人口对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支出增加，在



一定程度上会带动社会整体消费水平提升并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因此，本溪市人

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可能更多是带来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相对下降。

2.增加新发展模式转型压力

《本溪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中明确提出本溪市要在创新驱动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实现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本溪市经济发展不能依赖

于盲目投资、低价值出口与大规模劳动力投入等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依赖

于互联网或大数据等、人工智能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培育本溪市新增长点，形成

新动能，加快技术创新，建设网络强省，数字本溪等。但快速增长的人口老龄化

可能给本溪市新发展模式转型带来诸多压力。

第一，增加微观企业固定成本，挤出生产与研发投资。若未来本溪市年轻劳

动力仍保持外流态势，人口老龄化快速增加意味着企业员工平均年龄将不断提高。

而随着大龄员工比例不断增加，企业所负担的工资成本将不断增加。同时退休职

工规模的增加也会加大企业社会保障支出等成本负担。以上两项固定成本的增加

无疑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挤出企业生产与研发投资，抑制企业技术创新，提高

企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企业转型难度，降低企业竞争力。

第二，增加宏观非生产性支出，挤占新动能培育资源。本溪市老年人口快速

增加意味着社会产出用于老年人口的医疗、照料、养老等非生产性支出增加，用

于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和新动能培育的资源出现不同程度的缩水，势必会加大本

溪市新发展模式转型压力。

3.加大养老服务供需矛盾

未来补偿性生育高峰出生的“60后”这一批“新生代”老年人口将成为“十五五”

期间本溪市老年人口的主力。相比“50后”老一代老年人口，他们大多数享有退休

金等福利，收入水平有明显提高，养老需求层次也有显著提升，从生存型到发展

型和享受性转变，由基本保障型向服务型、精神文化转型转变，这势必会加大“新

生代”老年人口对社会养老服务机构与养老服务设施、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高龄

老人或失能老人长期护理或照料服务等养老与医疗保障服务需求。2022年，本溪



市共有各类注册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 146个，拥有床位数 9186张，平均每千名

老年人仅拥有床位数 20.50 张，远低于每千人 35-40 张的标准。假设 2026-2030

年本溪市能实现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 40张标准。同时按照 2020年

本溪市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失能率 2.2%测算出 60岁以上老年失能人口规模，

并假定失能老人与护理型床位需供比为 1：1，如此得到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护

理型床位数需求规模。测算发现 2030年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需求养老机构床位

数为 2.16-2.25万张，需求护理型养老机构床位数为 1.19-1.24万张。因此，迫切

需要本溪市在“十五五”期间及以后加快养老服务事业发展，提供多层次、个性化、

品质化、精准化的养老服务。

同时，农村地区养老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基本养老服务、康复护理专业养

老服务等制度建设、机构设立、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发展极不充分。在财政资源

有限的情况下，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会加剧农村地区老年群

体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老龄事业发展不充分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加剧本溪

市农村与城镇地区老龄事业发展的不平衡。

四、“十五五”时期本溪市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基本思路

1.持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实现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

本溪市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规模持续下降而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趋势

下，持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人口质量红利缓解人口数量红利下行不利影响，

降低甚至消除人口老龄化对本溪市经济持续发展冲击，实现经济高质量的根本途

径。因此，第一，应加快建立多层次高质量、覆盖全域全生命周期的现代化教育

体系，加大对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等各阶段教

育财政投入，同时有效改革资源配置方式，实现各阶段教育协调发展；第二，持

续实施“技能本溪行动”，结合本溪市产业发展规划，制定紧缺技能人才目录，支

持与引导高校与职业院校、各类培训机构、大中型企业等开展针对性技能培训，

培养创新型、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打造“技工强市”；第三，切实拓宽老年教育

经费投入渠道，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增建老年教育机构，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

同时，加快推进开放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举办老年开放大学，打造“互联网+老年



教育”数字化平台等，不断完善老年终身教育与培训体系，尽可能让低龄老年人

持续保持较高的工作能力和效率。

2. 建立低龄老年人才信息数据库，充分利用老年人才资源

整体看，本溪市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处于较高水平。2020年本溪市 60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66年，高于全省 0.19年。但目前本溪市低龄

退休老年人才再就业与作用发挥缺乏数据库建设与有效分类引导平台，导致低龄

老年人才存在资源浪费、余热无法发挥等现象。因此，第一，应统计整理低龄老

年人才年龄、身体状况、专业特长、工作经历、主要工作业绩等详细情况，建立

低龄老年人才信息数据库。按照他们的主要工作经历、专业特长等情况再次进行

梳理分类，以便在需要时快速准确地匹配到相关低龄老年人才；第二，着手建立

低龄老年人才作用发挥专门平台，按照整体规划、分步推进的原则，有计划、有

步骤的与基层社会治理、助力乡村振兴、社会公益与志愿服务、专业咨询与建言

献策、技术指导与技能培训等领域涉及的相关部门设立服务机构，采取有偿使用

和义务服务相结合的办法，多渠道、多措施引导低龄老年人才结合自身优势特长，

积极发挥作用；第三，依托平台，建立交流推荐机制。对于专业技术人才，可分

类向有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组织等推荐，发挥他们推动辽宁振兴的作用；对

热衷于基层社会治理的低龄老年人才，鼓励他们在社区、乡村等担任职务，发挥

他们在基层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对于乐于参加各类社会公益与志愿服

务活动的低龄老年人才，鼓励并培养他们逐步成为组织相关活动的骨干力量。

3.不断整合开发养老服务资源，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充分利用本溪市闲置医院、学校、企业厂房、商业设施、农村集体房屋及其

他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进行整合改造后用于养老服务。优化社区养老设施布局；

以老年人口规模作为核心指标，评估城乡、区域养老服务需求。推动老年友好型

社区建设，合理规划养老服务设施区域布局，推动全覆盖、均衡化的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完善养老服务配套机制；深化养老服务管理体制改革，制定符合经济发展

条件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基本养老服务项目和具体内容，建立基本养老服

务清单的动态更新机制；改善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加快无障碍设施改造，建立社



区养老服务站，开展社区临时照护服务，形成居家照护、临时照护相结合的社区

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各地普遍建立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加快本溪市“家庭养老床

位”建设，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探索将家庭病床费用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实行

家庭病床费用按床日付费，并适当提高建床费和巡诊费标准；简化医养结合机构

设立流程，实行“一个窗口”办理。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纳入基

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范围；以就近养老为目标，推广“嵌入式”城

市社区养老服务模式。探索并推广农村“互助式”养老，如在农村成立合作社性

质的养老公司，鼓励全员参与，以土地入股，土地的经营权归公司所有，经营所

得用于老年人的养老补贴。

注：本研究为《“十五五”时期本溪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研究》（2024skczb124）、辽

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一般项目（2025lslybkt-0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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